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京建发〔2010〕81号


关于预拌混凝土企业泵车
更换环保标识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本市第十五阶段控制大气污染措施的通告》，我市建设领域各企事业单位积极推进黄标车淘汰更新工作。2009年全年建立“绿色车队”35家，配备绿标车辆895辆，黄标搅拌罐车更新达到90%以上。为进一步做好建设领域货运保障工作，经我委提议，市保障城市货运组建“绿色车队”联合工作小组办公室同意，对购买时因当时车辆生产厂家未申报北京市国Ⅲ环保车型目录而标识为黄标车，但实际符合国Ⅲ排放标准并进入目录的泵车由市住建委统一组织办理更换绿色环保标识。请全市预拌混凝土企业认真填报混凝土泵车情况调查表（见附件，电子版可在www.bjsb.com.cn下载区下载），于2010年3月8日前将加盖公章的调查表和电子版报送市建筑节能与建筑材料管理办公室。

市建筑节能与建筑材料管理办公室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3号楼（C座）9层

联系人：窦金松　

联系电话：59958958　 传真：59958960

邮编：100039

邮箱地址：bjsn6@sohu.com 

附件：北京市预拌混凝土泵车情况调查表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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